附件

毕业审核流程
1. 照片比对
（一）校外教学点通知学生到新华图片社拍摄学历照片；
（二）学生将拍摄好的学历照片电子版和纸质版提交给教学点，教学点将学生电子版学历照片导入教务系统，并打包QQ发到邮箱298075059@qq.com。纸质版学历照片随纸质版毕业材料邮寄到学院（毕业证制证）；
（三）教学点在教务系统比对审核预计毕业生的照片：每人三张，录取照片（省教育考试院提供，招办导入）、学籍照片（学生到校外教学点报到入学时，教学点拍摄并导入）、学历照片（新华社图片社拍摄，教学点导入）；审核标准：三张照片必须是同一人，但照片不能相同（建议学生提供背景、服装区分度比较大的照片）。审核通过后，教学点方可申请进行毕业审核，照片比对不通过，不能申请毕业审核。
2. 学籍信息核对
教学点通知学生核对个人信息，个人信息不全的，要补全；本人简历填写时间必须连贯，不能出现断档。如果信息正确，则点击右上角“核对”按钮，弹出对话框“是否对当前个人信息进行确认核对？”，选择“确定”。学生确认核对之后，教学点方可申请进行毕业审核，学生个人信息未确认核对的，不能申请毕业审核。
三．毕业审核
（一）满足毕业条件
（二）打印学籍卡
（三）毕业申请
进入毕业管理模块—>毕业申请，选择“年级”，专业选“全部”，在校状态选“在校”—>名单生成—>提交。
（四）打印成绩单
待毕业审核通过后可以打印成绩单。
（五）学生填写毕业生登记表
四．报送纸质毕业材料
1、学生登记卡片2份（综合教务系统自带照片）；
2、学生个人成绩单2份；
3、毕业生登记表1份（贴上蓝底纸质照片）；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新华社采集的电子学历照片和纸质学历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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